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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3年财务会计报表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负债表
二OO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编制单位：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2003—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089，567.66
短期投资 —
应收票据 —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 —
应收账款 —
预付账款 —
其他应收款 19，585，492.50
应收补贴款 —
存 货 —
待摊费用 —
流动资产合计 22，675，060.16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5，346，384.76
长期债权投资 —
长期投资合计 25，346，384.76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2，666，028.54
减：累计折旧 161，781.97
固定资产净值 2，504，246.57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2，504，246.57
工程物资 —
在建工程 —
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合计 2，504，246.57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
长期待摊费用 —
其他长期资产 —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
资产总计 50，525，691.49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负债表（续）

二OO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编制单位：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2003—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结算中心借款 —
应付账款 3，120.40
预收账款 —
应付工资 —
应付福利费 2，797，039.74
应付利润 —
应交税金 102，050.24
其他应交款 —
其他应付款 37，362，398.55
预提费用 —
应付内部单位款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
其他流动负债 —
流动负债合计 40，265，148.93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
应付债券 —
长期应付款 —
专项应付款 —
其他长期负债 —
长期负债合计 —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
负债合计 40，265，148.93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8，537，743.21
资本公积 —
盈余公积 —
其中：法定公益金 —
未分配利润 （8，277，200.65）
所有者合计 10，260，542.56
负债和所有者总计 50，525，691.49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二OO三年度

编制单位：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3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74，879.91
减：主营业务成本 2，145.0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874.76
二、主营业务利润 68，860.15
加：其他业务收入 —
减：其他业务支出 —
营业费用 —
管理费用 827，192.74
财务费用 （43，716.86）
三、营业利润 （714，615.73）
加：投资收益 3，736，670.24
补贴收入 —
营业外收入 72，500.00
减：营业外支出 8，106，438.00
四、利润总额 （5，011，883.49）
减：所得税 —
五、净利润 （5，011，883.49）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265，317.16）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8，277，200.65）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
提取法定公益金 —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8，277，200.65）
减：应付利润 —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
八、年末未分配利润 （8，277，200.65）

（三）2004年财务会计报表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负债表
二OO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编制单位：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2004—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028，682.09
短期投资 —
应收票据 —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 —
应收账款 —
预付账款 —
其他应收款 19，637，592.50
应收补贴款 —
存 货 —
待摊费用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
流动资产合计 26，666，274.5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5，051，615.83
长期债权投资 —
长期投资合计 25，051，615.83
固定资产： —
固定资产原价 2，557，527.54
减：累计折旧 220，198.89
固定资产净值 2，337，328.65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2，337，328.65
工程物资 —
在建工程 —
固定资产清理 —
固定资产合计 2，337，328.65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
长期待摊费用 —
其他长期资产 —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
资产总计 54，055，219.07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负债表（续）

二OO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编制单位：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2004—12—31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
应付账款 3，120.40
预收账款 —
应付工资 —
应付福利费 2，563，768.06
应付利润 —
应交税金 107，311.48
其他应交款 —
其他应付款 37，885，589.59
预提费用 —
应付内部单位款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
其他流动负债 —
流动负债合计 40，559，789.53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
应付债券 —
长期应付款 —
专项应付款 —
其他长期负债 —
长期负债合计 —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
负债合计 40，559，789.53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8，537，743.21
资本公积 —
盈余公积 —
其中：法定公益金 —
未分配利润 （5，042，313.6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495，429.5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4，055，219.07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二OO四年度

编制单位：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4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17，702.00
减：主营业务成本 —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42.11
二、主营业务利润 17，459.89
加：其他业务收入 —
减：其他业务支出 —
营业费用 —
管理费用 1，457，724.47
财务费用 （24，420.49）
三、营业利润 （1，415，844.09）
加：投资收益 4，650，731.07
补贴收入 —
营业外收入 —
减：营业外支出 —
四、利润总额 3，234，886.98
减：所得税 —
五、净利润 3，234，886.98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8，277，200.65）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5，042，313.67）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
提取法定公益金 —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5，042，313.67）
减：应付股利 —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
应付普通股股利 —
八、年末未分配利润 （5，042，313.67）

（四）2005年一季度财务会计报表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负债表
二OO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编制单位：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四 2005—3—31 2004—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 356，617，232.95 7，028，682.09
短期投资 — —
应收票据 — —
应收股利 — —
应收利息 — —
应收账款 — —
预付账款 — —
其他应收款 2 18，765，492.50 19，637，592.50
应收补贴款 — —
存 货 — —
待摊费用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 —
流动资产合计 375，382，725.45 26，666，274.5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3 73，154，213.09 25，051，615.83
长期债权投资 — —
长期投资合计 73，154，213.09 25，051，615.83
固定资产： — —
固定资产原价 4 66，585，570.54 2，557，527.54
减：累计折旧 4 245，208.55 220，198.89
固定资产净值 4 66，340，361.99 2，337，328.65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4 66，340，361.99 2，337，328.65
工程物资 — —
在建工程 — —
固定资产清理 — —
固定资产合计 66，340，361.99 2，337，328.65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 —
长期待摊费用 — —
其他长期资产 — —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 —
资产总计 514，877，300.53 54，055，219.07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负债表（续）

二OO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编制单位：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附注四 2005—3—31 2004—12—31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5 150，000，000.00 —
应付账款 6 3，120.40 3，120.40
预收账款 — —
应付工资 — —
应付福利费 2，514，884.56 2，563，768.06
应付利润 — —
应交税金 7 108，172.48 107，311.48
其他应交款 — —
其他应付款 8 38，021，578.88 37，885，589.59
预提费用 — —
应付内部单位款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 —
其他流动负债 — —
流动负债合计 190，647，756.32 40，559，789.53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 —
应付债券 — —
长期应付款 — —
专项应付款 — —
其他长期负债 — —
长期负债合计 — —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 —
负债合计 190，647，756.32 40，559，789.53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9 312，000，000.00 18，537，743.21
资本公积 10 18，228，561.35 —
盈余公积 — —
其中：法定公益金 — —
未分配利润 （5，999，017.14） （5，042，313.67）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4，229，544.21 13，495，429.5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14，877，300.53 54，055，219.07

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二OO五年一至三月

编制单位：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四 2005年1—3月 2004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11 — 17，702.00
减：主营业务成本 — —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973.61 242.11
二、主营业务利润 （973.61） 17，459.89
加：其他业务收入 — —
减：其他业务支出 — —
营业费用 — —
管理费用 583，184.35 1，457，724.47
财务费用 12 （15，562.37） （24，420.49）
三、营业利润 （568，595.59） （1，415，844.09）
加：投资收益 13 （378，107.88） 4，650，731.07
补贴收入 — —
营业外收入 — —
减：营业外支出 10，000.00 —
四、利润总额 （956，703.47） 3，234，886.98
减：所得税 — —
五、净利润 （956，703.47） 3，234，886.98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5，042，313.67） （8，277，200.65）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5，999，017.14） （5，042，313.67）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 —
提取法定公益金 — —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5，999，017.14） （5，042，313.67）
减：应付股利 — —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 —
应付普通股股利 — —
八、年末未分配利润 （5，999，017.14） （5，042，313.67）

第十节 声明与承诺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收购人主要股东之间关联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据本公司了解，本公司的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需要披露的关联关系。 本公

司主要股东之间在行使我公司股份表决权时，亦不存在任何采取相同意思表示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本公司承诺对上述情况的说明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不存在其他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收购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情况的声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未持有伊利公司的股份，也不存在买卖伊利公司挂牌交易股

份的行为。
本公司承诺对上述情况的说明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不存在其他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情况的声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未持

有伊利公司股份，也不存在买卖伊利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本公司承诺对上述情况的说明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不存在其他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四、收购人及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前二十四个月与上市公司重大交易情况的声明
收购人、收购人的关联方以及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

未与伊利公司、伊利公司的关联方发生任何需要披露的交易。
收购人、收购人的关联方以及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

未与伊利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任何需要披露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更换伊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不存在对上述人员进

行补偿或其他类似安排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收购人的关联方不存在对伊利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

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本公司承诺对上述情况的说明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不存在其他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五、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收购人实施本次收购须支付的股份收购总价款合计为人民币300，000，000元，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其中

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2.06亿元，部分资金为使用银行借款人民币0.94亿元。
收购人2005年3月31日与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新城支行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收购人向呼和浩特市商业

银行借款人民币1.5亿元；借款种类为短期借款；借款期限从2005年3月31日到2005年6月30日；月利率为
4.35‰；保证人为内蒙古元盛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保证范围为合同中贷款本金及利息（包括借款人违约和
加收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费用；保证期间为两年。 如果借款人未按合同约
定还款或未就展期事宜与贷款人达成协议即构成违约，贷款人有权按照逾期部分按6.525‰计收月利息。

收购人向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借款1.5亿元人民币的主要用途为公司补充流动资金，资金的主要使用计
划为补充股权收购资金9，400万元，其他经营用途5，000万元。 收购人经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05年4月1日货币资金余额为35，661万元，收购人资产负债率为37%，收购人有充裕的现金流用于股权转让价
款支付。

收购人与金信信托4月6日签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价款的具体付款方式为：本协议生效后五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应向金信信托支付首期转让款共计人民币10000万元；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后三日
内，本公司向金信信托支付二期转让款10，500万元整；标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后三个月内，本公司向金信信
托支付剩余转让价款总额共计人民币9，500万元整。

收购人目前意欲出售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划入的位于呼和浩特市商业中心资产一处，目前正处于出售
谈判过程中，该建筑物为收购人自有资产，本公司报表固定资产价值为人民币约6，400万元，因该资产具有较
大增值潜力，实际出售价值预计在1亿元以上。 如果该计划实施，收购人将收回的全部款项用于偿还借贷资
金本息。

收购人现持有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38.52%的股权，该银行目前资产状况较好，目前每年利润为人民币800
万左右，每年的分红率均在60%左右，即每年分红均在人民币200万元以上，该投资收益也可作为还款资金来
源。

截止2005年6月30日，如果收购人在规定的贷款偿还期限内未能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按期偿还贷款，将采取
以下方式解决银行贷款事宜：

（一）与银行协商，申请延长还款期限。
（二）收购人作为国有独资公司，是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授权的投资及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专门机构，收

购人因股权收购事宜形成的贷款如果无法按照上述计划顺利执行，收购人将取得呼和浩特市政府的同意采
用增加资本投入的方式做为投资公司还款来源。

鉴于目前收购人的资产负债状况和呼和浩特市政府对收购人的定位，和上述还款计划的保障，收购人有
足够的偿债能力并且资产有充足的流动性，就股权收购及相关资金使用安排已详细落实。 截止2005年3月31
日，收购人资产负债率仅为37%，合理的资产负债率是收购人履行还款能力的保证。 而且收购人所有的资产
和股权目前没有设置任何抵押和质押。 总之，收购人有足够的还款付息的能力以及保持收购成功之后的持
续经营能力，不会干预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六、收购人关于一致行动人问题的声明
收购人在本次收购过程中不存在需要披露的一致行动人。
在本次收购中，收购人、收购人的关联方与伊利公司、伊利公司的管理团队、伊利公司的关联方以及其他

自然人、法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本公司承诺对上述情况的说明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不存在其他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七、收购人关于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关系的声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收购人的关联方与伊利公司、伊利公司的关联方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承诺对上述情况的说明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不存在其他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八、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说明
收购人对伊利公司控股股东金信信托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根据伊利公司公开披露

信息资料，并经向伊利公司进行询证，截止2005年4月18日，伊利公司累计应收关联单位呼和浩特市启元投资
有限公司48，413，610.62元。 除上述呼和浩特市启元投资有限公司欠付的款项外，未发现控股股东金信信托及
其他关联方存在违规占用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的情况。

鉴于呼和浩特市启元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为伊利公司董事长及个别高管人员， 目前伊利公司董事长等
个别高管人员因涉嫌挪用公款已被批准逮捕，案件正在司法调查过程中。 若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依据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赋予的股东权利，协助伊利公司按照司法机关做出的结论妥善解
决资金占用问题。

九、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关于股权性质的界定情况的说明
收购人本次股权收购事宜所聘勤文律师事务所核查，2003年3月17日，伊利股份原第一大股东呼和浩特市

财政局与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经财政部批复（财企[2003]122号）文件批准，呼和
浩特市财政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802.8743万股国家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33% ）全部转让给金信信托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财政部批复，呼和浩特市财政局与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完成后，金信
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伊利股份14.33%股权性质界定为社会法人股。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伊利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伊利公司14.33%股权持
有人的主体发生变更，收购人就股权收购后的股权性质界定问题向呼和浩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进行征询，
该部门表示未受理过类似业务，需向上级部门提出请示。 目前，收购人就该问题正在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征
询与请示。

十、其他重大事项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伊利公司14.33%股份，并成为伊利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公司承诺在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十二个月内不出让上述伊利公司股份。
除此之外，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本公司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王 振 坤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清单
1.本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
2.本公司的机构代码证；
3.本公司税务登记证（地税）；
4.本公司的公司章程；
5.本公司的董事、监事、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
6.本公司2002年、2003年财务会计报表；
7.200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8.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9.本公司关于收购伊利公司股份的董事会决议；
10.本公司关于收购股权的请示；
11.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本公司收购伊利股份股权的批复；
12.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相关的《保证借款合同》、《委托担保协议》；
13.本公司与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14.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15.本公司关于本次股权收购具体情况的说明；
16.报送材料前六个月内，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

买卖伊利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说明。
本收购报告书及其备查文件备置于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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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81 股票简称：兰光科技 公告编号：2005－010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99，1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61.55%）提议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公司2004年度股东大会于2005年5月20日召开，会议通
知刊登在2005年4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增加二个临时提案，内容是：

一、提名路有志、曹凤国、李济朝、李伟、周耀良、王兴志、吕勇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董
事候选人。 推荐李福祥、刘琴、林建华、田民作为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
选人资格在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200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提名张海玉、谢威、裴福元、李亦农、胥宇人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郑维嘉、杜颖为职工代表监事。

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二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
生前，将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公司原定在2004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的内容不变。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0五年五月九日

附件：1、简历
2、独立董事提名人、候选人声明
附1：简历
路有志：男，1944年出生，文化程度大专，高级经济师。 历任甘肃省电子局人劳处处长，甘肃

省电子公司驻深圳办事处主任、甘肃驻深工委副书记，兰光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现任本公
司董事长。

曹凤国：男，1945年出生，文化程度大学本科，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
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历任北京模具总厂任技术员，北京电加工研究所任副所长、研
究员，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任副院长，科力公司总经理，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现任北京科
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本公司副董事长。

李济朝：男，1962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甘肃省民委科员，甘肃省政府研究室副处长、
处长，本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现任兰光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本公司董事。

李 伟：男，1965年出生，文化程度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航空工业部242厂科研所设
计员，兰光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本公司董事、董秘、副总经理，现任兰光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周耀良：男，1963出生，文化程度博士研究生。 历任深圳大龙电子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深
圳罗湖工业研究所小型机部软件工程师、经理，上海创思科技公司董事经理，上海交大国飞集
团投资部经理，上海交大顶峰科技创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深圳兰光电子集团技术总
监，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王兴志：男，1964年出生，文化程度大专，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 历任核工业部二
O七厂团委书记、工会副主席、厂办主任等职，深圳兰光公司通讯分公司销售部经理、总公司党
委工作部部长、总公司党委委员、工会副主席、总经理助理兼人事部经理等职，本公司监事，现
任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吕 勇：男，1945年出生，文化程度大学本科，历任深圳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学生就业指导中
心主任，现任深圳大学文化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李福祥：男，1964年出生，文化程度大学本科，工商管理硕士，副教授。 历任经济管理学院教
研室副主任、甘肃证券研究部主任、甘肃省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现任华龙证券投资
银行部副总、本公司独立董事

刘 琴：女，1963年出生，文化程度大学本科，注册会计师，历任西北民族学院和秦皇岛财经
学校教师，海南中华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海口会计师事务所部门副经理，海南中达会计师
事务所总审计师，现任广州开发区国资公司投资部副经理、本公司独立董事。

田 民：女，1955年出生，文化程度大学本科，经济师。 历任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学生，沈阳
军区201医院军医，深圳万科公司职员，深圳益华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贸易商
务顾问。

林建华：女，1955年出生，文化程度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 历任国营敬东机器厂财务科职
员，杭州无线电工业学校学生，甘肃省轻工厅工艺美术公司财务科员工，甘肃省电子工业总公
司财务处会计，甘肃省电子工业总公司财务处副处长、深圳兰海电子有限公司董事，甘肃电子
工业总公司省电子行业办财务处处长、长风集团监事，现任甘肃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任财务
总监、投资银行部经理。

张海玉：男，1954年出生，文化程度大学本科，会计师。 历任长风机器厂副科长，财务处副处
长、处长、总会计师，甘肃省电子总公司党委驻深工委书记，兰光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本公
司监事会副主席。

谢 威：男，1959年出生，文化程度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历任北京太阳能研究所工程
师，研究室副主任，深圳桑普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北京市科学研究院业务处
副处长，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总支书记兼常务副所长，北京
科学技术研究院业务处处长，现任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科力新技术发展总公司
总经理、本公司监事。

裴福元：男，1946年出生，文化程度中专，经济师。 历任本公司办公室主任，销售公司经理、
总经理助理等职，现任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党委书记、本公司监事。

李亦农：男，1964年出生，文化程度大专，会计师。 历任国营第七七八厂财务会计，深圳兰光
公司财务部主办会计，财务部副经理、副总经理，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
事、监事，现任深圳兰光电子集团总经理助理。

郑维嘉：男，1961年出生，文化程度中专，经济师。 历任深圳兰光公司业务员、兰光音响分公
司经理、兰光公司总经理助理，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监事。

胥宇人：男，1953年出生，文化程度大专，会计师。 历任国营和平化工厂财务科会计，甘肃省
财贸学校学生，国营和平化工厂会计，甘肃省电子器材公司副科长，甘肃省电子工业总公司财
务处，现任深圳兰光电子集团公司考核办主任。

杜 颖：女，1969年出生，文化程度硕士，金融类经济师。 历任福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备
部、证券部职员，大鹏证券营业部办公室副主任，本公司证券部，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附2：独立董事提名人、候选人声明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现就提名李福祥、刘琴、林建华、田民为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
出的（被提名人履历表见附件1），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格；
二、符合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

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的人员。
四、包括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

2005年 5月 9日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李福祥，作为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
明本人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
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

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
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福祥
2005年 5月 9日

声明人刘琴，作为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
本人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
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

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

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刘琴
2005年 5月 9日

声明人田民，作为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
本人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
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
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
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田民
2005年 5月 9日

声明人林建华，作为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
明本人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
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

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
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林建华
2005年 5月 9日

证券代码：200152 证券简称：山航B 公告编号：2005－014

山 东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互 相 担 保 进 展 情 况 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05年3月26日，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对等担保的议
案》，4月29日经本公司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有关公告刊登于2005年3月29
日、4月3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本公司与山东黄金集
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对等担保的合作协议》正式生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贷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济南东郊支行
二、贷款金额：人民币壹亿元

三、贷款期限：一年之内
四、资金用途：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五、担保与反担保：本公司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互相为双方各自人民币

壹亿元贷款提供担保，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提
供反担保。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182 证券简称：桦林轮胎 公告编号：临2005－013

桦林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地

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研究决定， 本公司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2005年5月18日上午9:30在福建省

莆田市城厢区南园路88号东方国际大酒店召开； 会议资料将按有关规定登载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桦林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292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2005－17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远达环保公司）
近日正式签订了以下两个烟气脱硫工程合同：

1、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4机组烟气脱硫项目合同。 该合同总金
额19389.9566万元人民币； 合同工期：1号机组的FGD装置于2006年8月1日，2号
机组的FGD装置于2006年10月1日，3号机组的FGD装置于2006年11月10日，4号
机组的FGD装置于2006年12月10日，达到临时接收移交生产。

2、通辽发电厂三期（1×600MW）亚临界空冷机组烟气脱硫工程合同。 该合
同总金额15582万元人民币；合同工期： FGD装置于2007年9月30日临时接收移
交生产。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378 证券简称：天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05－007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平市天科气体有限公司

6500Nm3/h制氧装置建成投产公告
由本公司出资2330万元（62%）和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出资1428.06万元（占

38%）组建的四平市天科气体有限公司（该事项公告于2004年4月20日、2005年4月
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其主要经营业务是向四平红嘴钢铁有限公司
转炉供氧和销售部份氮气、氩气产品。 这套6500Nm3/h的深冷制氧装置，于2005
年5月8日开车成功， 生产出合格的氧气产品，5月9日起正式向红钢转炉供氧，氧
气质量符合合同要求，生产装置运行正常。

这套装置的投产成功， 是本公司继武汉供气分公司现场供气装置成功运行
后的又一套大型现场供气装置。

特此公告。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5月9日

股票代码：600129 股票简称：太极集团 编号：2005－15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法人股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本公司第一大股

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该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147，789，600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58.51%）国有法人股中的25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90%）质押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涪陵支行，为公司在该行办理票据6，685万元人民币
提供担保。 质押期限从2005年4月28日起，该公司已于2005年4月28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太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的国有法人股中，共质押7340万
股。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522 股票简称：中天科技 编号：临2005－006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或“公司”）于2005年4月

2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
会议于2005年4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10名，实际参会董事9
名（祝东平董事因公出未能参加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中天铝线
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3000万元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0五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A股 600801 B股 900933 编号：临2005－006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HOLCHIN B.V.增持本公司

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05年 5月 4日 ， 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 HOLCHIN B.V. 的通知 ，

HOLCHIN B.V.已于2005年4月29下午，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购买了本公司B股
8，761，300股，这次增持的B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2.67%。 截止2005年5月12日完成
股票过户手续后，HOLCHIN B.V.将累计持有本公司股份85，761，300股，占本公
司总股份的26.11%，仍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5月10日


